叶城县2026年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地区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振兴的相关要求，紧密结合发展规划、资源禀赋、产业就业发展需求，依据“户申请、村申报、乡审核、县审定”的原则，按照自下而上申报程序，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确保已脱贫人口无返贫风险，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振兴。

一、项目编制原则

按照《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关于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项目管理办法》等现行政策和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规划走、规划跟着需求走”的原则，重点围绕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就业帮扶、易地搬迁后扶等谋划项目，按照常态化帮扶机制工作要求，落实开发式帮扶措施。2026年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启动实施项目60个。

二、资金来源

叶城县2026年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实际到位资金34949万元，其中：《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喀地财振〔2025〕5号）下达叶城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34849万元、欠发达国有农牧场巩固提升任务100万元。

三、项目实施内容及职责分工

（一）产业发展项目

1.叶城县2026年杏树病虫害防治补助项目：投资133.31万元，本次安排资金93万元。杏树病虫害防治（脱贫户、监测户）2531户14033.07亩，95元/亩，其中伯西热克镇300户1422.3亩、金果镇14户23.9亩、柯克亚乡1户5亩、棋盘乡160户1760亩、乌夏巴什镇890户3639.77亩、依力克其乡537户3575.8亩、依提木孔镇4户11亩、宗朗乡625户3595.3亩。由项目涉及乡镇按照到户项目相关要求组织实施，通过“一卡通”直接拨付补助资金，由核桃产业化发展中心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项目涉及乡镇联系点县领导

项目责任单位：项目涉及乡镇、核桃产业化发展中心

项目责任人：项目涉及乡镇党委书记、阿力木拉提·阿布来提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0月

2.叶城县2026年设施农业菜苗补助：投资50.99万元，本次安排资金35万元。设施农业菜苗补助（脱贫户、监测户）1321户1133.08亩，450元/亩，其中阿克塔什镇80户240亩、巴仁乡64户112.7亩、金果镇81户90.4亩、恰尔巴格镇29户61.5亩、铁提乡294户82.2亩、吐古其乡522户138.98亩、夏合甫乡74户176.4亩、依力克其乡6户22.5亩、白杨镇59户132.3亩、江格勒斯乡112户52.7亩。由项目涉及乡镇按照到户项目相关要求组织实施，通过“一卡通”直接拨付补助资金，由园艺工作站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项目涉及乡镇联系点县领导

项目责任单位：项目涉及乡镇、园艺工作站

项目责任人：项目涉及乡镇党委书记、付雷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0月

3.叶城县2026年发展家庭特色种植项目：投资471.88万元，本次安排资金330万元。发展家庭特色种植（脱贫户、监测户）12328户4718.73亩，1000元/亩，其中巴仁乡210户65.4亩、白杨镇734户236.7亩、伯西热克镇1238户658.8亩、河园镇1070户447.12亩、江格勒斯乡1172户462.24亩、金果镇35户12.1亩、洛克乡1150户442.79亩、棋盘乡109户56亩、恰尔巴格镇622户195.1亩、吐古其乡914户240.64亩、乌吉热克乡418户123.3亩、乌夏巴什镇1706户626.84亩、夏合甫乡1488户600.2亩、依力克其乡972户325.3亩、宗朗乡423户213.7亩、铁提乡67户12.5亩。由项目涉及乡镇按照到户项目相关要求组织实施，通过“一卡通”直接拨付补助资金，由园艺工作站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项目涉及乡镇联系点县领导

项目责任单位：项目涉及乡镇、园艺工作站

项目责任人：项目涉及乡镇党委书记、付雷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0月

4.叶城县2026年滴灌灌溉补助项目：投资57.18万元，本次安排资金40万元。滴灌灌溉补助2747户19061.82亩，30元/亩，其中巴仁乡314户1743.3亩、白杨镇372户2158.81亩、伯西热克镇28户165.7亩、江格勒斯乡171户1261亩、恰尔巴格镇240户2286.4亩、恰其库木管理区316户4089.1亩、铁提乡157户579.1亩、吐古其乡138户917.39亩、乌吉热克乡143户1040.8亩、乌夏巴什镇96户930.02亩、夏合甫乡401户1484.3亩、依力克其乡239户1398亩、依提木孔镇107户517.9亩、宗朗乡25户490亩。由项目涉及乡镇按照到户项目相关要求组织实施，通过“一卡通”直接拨付补助资金，由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项目涉及乡镇联系点县领导

项目责任单位：项目涉及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项目责任人：项目涉及乡镇党委书记、吴勇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0月

5.叶城县2026年引进良种母牛补助项目：投资2522.8万元，本次安排资金1995万元。引进良种母牛6184户9930头，4000元/头，其中阿克塔什镇227户500头、巴仁乡104户190头、白杨镇145户187头、伯西热克镇1401户2737头、河园镇245户294头、江格勒斯乡44户63头、金果镇56户109头、柯克亚乡79户155头、洛克乡337户534头、棋盘乡2户5头、恰尔巴格镇757户1027头、恰其库木管理区162户270头、铁提乡222户366头、吐古其乡286户356头、乌吉热克乡121户174头、乌夏巴什镇364户767头、夏合甫乡706户832头、依力克其乡159户199头、依提木孔镇459户620头、宗朗乡277户478头、东城区16户39头、中城区15户28头。由项目涉及乡镇按照到户项目相关要求组织实施，通过“一卡通”直接拨付补助资金，由畜牧兽医站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项目涉及乡镇联系点县领导

项目责任单位：项目涉及乡镇、畜牧兽医站

项目责任人：项目涉及乡镇党委书记、西尔艾力·依比不拉

项目实施时间：2025年12月—2026年12月

6.叶城县2026年引进良种母羊补助项目：投资931.72万元，本次安排资金650万元。引进良种母羊（脱贫户、监测户）5059户23293只，400元/只，其中阿克塔什镇130户1200只、巴仁乡20户100只、白杨镇73户142只、伯西热克镇852户3965只、河园镇93户291只、江格勒斯乡99户360只、金果镇83户214只、柯克亚乡8户60只、洛克乡220户709只、恰尔巴格镇717户5361只、铁提乡168户395只、吐古其乡632户1811只、乌吉热克乡163户383只、乌夏巴什镇375户3978只、夏合甫乡772户1926只、依力克其乡219户703只、依提木孔镇276户881只、宗朗乡159户924只。由项目涉及乡镇按照到户项目相关要求组织实施，通过“一卡通”直接拨付补助资金，由畜牧兽医站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项目涉及乡镇联系点县领导

项目责任单位：项目涉及乡镇、畜牧兽医站

项目责任人：项目涉及乡镇党委书记、西尔艾力·依比不拉

项目实施时间：2025年12月—2026年12月

7.叶城县2026年自繁良种母牛补助项目：投资5662.5万元，本次安排资金2800万元。自繁良种母牛（脱贫户、监测户）11241户18875头，3000元/头，其中阿克塔什镇360户532头、巴仁乡174户211头、白杨镇413户499头、伯西热克镇103户104头、河园镇528户609头、江格勒斯乡480户492头、金果镇68户113头、柯克亚乡190户330头、洛克乡890户955头、棋盘乡326户928头、恰尔巴格镇663户933头、铁提乡385户595头、吐古其乡481户812头、乌吉热克乡357户378头、乌夏巴什镇1567户3013头、夏合甫乡779户1000头、依力克其乡671户1010头、依提木孔镇654户834头、宗朗乡448户598头、东城区431户716头、中城区546户918头、玉叶镇1017户2188头。由项目涉及乡镇按照到户项目相关要求组织实施，通过“一卡通”直接拨付补助资金，由畜牧兽医站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项目涉及乡镇（区）联系点县领导

项目责任单位：项目涉及乡镇（区）、畜牧兽医站

项目责任人：项目涉及乡镇（区）党（工）委书记、西尔艾力·依比不拉

项目实施时间：2025年12月—2026年12月

8.叶城县2026年自繁良种母羊补助项目：投资3697.2万元，本次安排资金1640.6万元。自繁良种母羊（脱贫户、监测户）19723户123240只，300元/只，其中阿克塔什镇448户4476只、巴仁乡373户1913只、白杨镇841户3237头、伯西热克镇279户974只、河园镇1143户4543只、江格勒斯乡1077户3150只、金果镇224户1243只、柯克亚乡269户2742只、洛克乡3052户10788只、棋盘乡328户4768只、恰尔巴格镇910户5920只、铁提乡792户3593只、吐古其乡946户3909只、乌吉热克乡941户3111只、乌夏巴什镇2278户20318只、夏合甫乡1094户3965只、依力克其乡886户4579只、依提木孔镇1096户5600只、宗朗乡722户5848只、东城区609户9724只、中城区932户10839只、玉叶镇1017户8000只。由项目涉及乡镇按照到户项目相关要求组织实施，通过“一卡通”直接拨付补助资金，由畜牧兽医站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项目涉及乡镇（区）联系点县领导

项目责任单位：项目涉及乡镇（区）、畜牧兽医站

项目责任人：项目涉及乡镇（区）党（工）委书记、西尔艾力·依比不拉

项目实施时间：2025年12月—2026年12月

9.叶城县2026年全价、配合饲料补贴项目：投资433.42万元，本次安排资金200万元。对购买或自配全价饲料和配合饲料养殖牛羊的，按照饲料成本的30%给予一次性补助，每吨补助不超过350元。实施2737户12514.11吨，其中宗朗乡192户783吨、伯西热克镇572户1500吨、巴仁乡324户590吨、江格勒斯乡30户750吨、乌吉热克乡358户716吨、阿克塔什镇6户8.3吨、洛克乡1109户6538吨、恰尔巴格29户1379.65吨、柯克亚乡117户249.16吨。由项目涉及乡镇按照到户项目相关要求组织实施，通过“一卡通”直接拨付补助资金，由畜牧兽医站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项目涉及乡镇联系点县领导

项目责任单位：项目涉及乡镇、畜牧兽医站

项目责任人：项目涉及乡镇党委书记、西尔艾力·依比不拉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10.叶城县2025年小额贷款贴息：投资1000万元，本次安排资金300万元。为全县有贷款意愿的脱贫户、监测户实施小额贷款贴息补助。由农业农村局按照相关要求，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模民江·阿不迪尔希提（政府副县长）

项目责任单位：农业农村局

项目责任人：张纯妮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11.叶城县2026年洛克乡种植业基地配套建设项目：投资850万元，本次安排资金600万元。新建0.6-1m3/s防渗渠10公里及配套，85万元/公里。由洛克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水利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努尔买买提·阿布来提

项目责任单位：洛克乡、水利局

项目责任人：张海龙、王平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12.叶城县2026年巴仁乡种植业基地配套建设项目：投资390万元，本次安排资金350万元。新建0.5-1m3/s防渗渠4.6公里及配套，85万元/公里。由巴仁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水利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张旭（县检察院党组书记）

项目责任单位：巴仁乡、水利局

项目责任人：曾恭勤、王平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13.叶城县2026年依力克其乡种植业基地配套建设项目：投资1275万元，本次安排资金1000万元。新建0.6-1m3/s防渗渠15公里及配套，85万元/公里。由依力克其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水利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沙迪克江·沙吾提（政府副县长）

项目责任单位：依力克其乡、水利局

项目责任人：张兆海、王平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14.叶城县2026年夏合甫乡种植业基地配套建设项目：投资1275万元，本次安排资金1000万元。新建0.6-1m3/s防渗渠15公里及配套，85万元/公里。由夏合甫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水利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陈诗（县委常委、副县长）

项目责任单位：夏合甫乡、水利局

项目责任人：王友川、王平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6年12月

15.叶城县2026年吐古其乡种植业基地配套建设项目：投资527万元，本次安排资金370万元。新建0.6-1m3/s防渗渠6.2公里及配套，85万元/公里。由吐古其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水利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穆合塔尔·热衣木（县人民法院院长）

项目责任单位：吐古其乡、水利局

项目责任人：木合塔尔·麦合木提、王平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16.叶城县2026年乌吉热克乡种植业基地配套建设项目：投资1785万元，本次安排资金1000万元。新建0.6-1m3/s防渗渠21公里及配套，85万元/公里。由乌吉热克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水利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王起才（县委副书记）

项目责任单位：乌吉热克乡、水利局

项目责任人：李晓倩、王平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17.叶城县2026年白杨镇种植业基地配套建设项目：投资850万元，本次安排资金600万元。新建0.6-1m3/s防渗渠10公里及配套，85万元/公里。由白杨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水利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任欢欢（政府副县长）

项目责任单位：白杨镇、水利局

项目责任人：王雪强、王平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18.叶城县2026年阿克塔什镇沉沙池建设项目：投资340万元。新建沉沙池1座，1公里防渗渠及附属配套设施。由阿克塔什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水利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吾拉木江·阿不都瓦依提（县委常委）

项目责任单位：阿克塔什镇、水利局

项目责任人：金森、王平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19.叶城县2026年伯西热克镇蓄水池建设项目：投资800万元，本次安排资金560万元。修建蓄水池3座，每座约1.8万立方米其他附属设施，每座蓄水池配套泵房及低压管道。由伯西热克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水利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蒋小雪（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项目责任单位：伯西热克镇、水利局

项目责任人：武进邹、王平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20.叶城县2026年乌夏巴什镇农业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650万元，本次安排资金450万元。新建蓄水池1座，占地10亩，预计蓄水池量2.5万立方米，铺设输水主管道22公里，及其附属设施。由乌夏巴什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水利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玛丽艳·木沙（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项目责任单位：乌夏巴什镇、水利局

项目责任人：阿布都热合曼·阿布力米提、王平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21.叶城县2026年柯克亚乡2村3村小水源建设项目：投资900万元，本次安排资金630万元。新建蓄水沉砂池2座，预计蓄水池量2.5万m3及配套附属设施。由柯克亚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水利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刘斌（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项目责任单位：柯克亚乡、水利局

项目责任人：李鑫、王平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22.叶城县2026年洛克乡蓄水池建设项目：投资390万元，本次安排资金270万元。新建蓄水池2座及其配套附属设施。由洛克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水利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努尔买买提·阿布来提

项目责任单位：洛克乡、水利局

项目责任人：张海龙、王平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23.叶城县2026年吐古其乡核桃产业林果示范园建设项目：投资200万元。实施核桃示范园2000亩，计划对示范园开展专业化管理，并对复合肥、尿素及病虫害药剂等物资进行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亩1000元。其中，专业化服务补助250元/亩，主要包括修剪、病虫害防治等；复合肥、尿素及病虫害药剂补助750元/亩。由吐古其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林草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穆合塔尔·热衣木（县人民法院院长）

项目责任单位：吐古其乡、林草局

项目责任人：木合塔尔·麦合木提、黄顺斌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24.叶城县2026年巴仁乡核桃产业林果示范园建设项目：投资104万元。实施核桃示范园2000亩，计划对示范园开展专业化管理，并对复合肥、尿素及病虫害药剂等物资进行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亩1000元。其中，专业化服务补助250元/亩，主要包括修剪、病虫害防治等；复合肥、尿素及病虫害药剂补助750元/亩。由巴仁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林草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张旭（县检察院党组书记）

项目责任单位：巴仁乡、林草局

项目责任人：曾恭勤、黄顺斌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25.叶城县2026年夏合甫乡园艺社区苹果高产示范基地建设项目：投资280万元。在夏合甫乡园艺社区打造苹果高产示范基地700亩，每亩4000元，实施水肥一体化，对苹果树进行修剪、压枝、拉枝、化控、促花及相关药品和愈合剂等专业化管理；聘请省级林果专家对技术服务人员进行培训。由夏合甫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林草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陈诗（县委常委、副县长）

项目责任单位：夏合甫乡、林草局

项目责任人：王友川、黄顺斌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26.叶城县2026年核桃蛀果害虫绿色防控项目：投资3000万元。对25万亩核桃实施蛀果害虫绿色防控，采购迷向丝（时效性6月以上，高效混合迷向），120元/亩。其中金果镇1715亩，铁提乡39085亩，吐古其乡7408亩，巴仁乡23113亩，白杨镇6698亩，伯西热克镇50168亩，恰尔巴格镇21560亩，夏合甫乡1085亩，河园镇46668亩，依提木孔镇52500亩。由林草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吾拉木江·阿不都瓦依提（县委常委）、模民江·阿不迪尔希提（政府副县长）

项目责任单位：林草局

项目责任人：黄顺斌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27.叶城县2026年核桃蛀果害虫飞机防治病虫害项目：投资1250万元。对25万亩核桃实施人工及飞防服务两次，共计50万亩次，服务成本4.5元/亩，资金225万元；飞防监理服务成本0.5元/亩，资金25万元；飞防药剂两种，每种药剂喷洒一遍，共计40元/亩，资金1000万元。其中金果镇1715亩，铁提乡39085亩，吐古其乡7408亩，巴仁乡23113亩，白杨镇6698亩，伯西热克镇50168亩，恰尔巴格镇21560亩，夏合甫乡1085亩，河园镇46668亩，依提木孔镇52500亩。由林草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吾拉木江·阿不都瓦依提（县委常委）、模民江·阿不迪尔希提（政府副县长）

项目责任单位：林草局

项目责任人：黄顺斌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28.叶城县2026年棋盘乡13村冷水鱼养殖建设项目：投资60万元。为棋盘乡13村修建4?10米鱼池共20个，共计800平方米。由棋盘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农业农村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买买提江?司马义（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项目责任单位：棋盘乡、农业农村局

项目责任人：杨永春、张纯妮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29.叶城县2026年乌吉热克乡渔业养殖二期建设项目：投资550万元。在乌吉热克乡18村渔业养殖区建设漂浮式养殖系统1套，直径6m养殖池48个，3900m3养殖水体，并配套电力附属设施。由乌吉热克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农业农村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王起才（县委副书记）

项目责任单位：乌吉热克乡、农业农村局

项目责任人：李晓倩、张纯妮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30.叶城县2026年年加工2万吨核桃、油粉酱联产及高附加值产品精深加工建设项目：投资2300万元。①核桃脱衣车间，包括20T/D去衣核桃仁生产线1条（6000吨/年），厂房喷淋烟感报警配电室及无尘厂区改造等；②核桃油粉酱联产车间，包括20T/D油粉酱联产生产线1条（2台榨油机及相关配套设施），厂房喷淋烟感报警配电室，无菌区域、无尘厂区改造等；③核桃油存储及吹罐车间，包括5L-20L6头中小上称重灌装生产线，1.5L-5L4头上称重小包装灌装生产线，吹塑吹瓶生产线，存油罐（10个8吨+1个100吨）及室外地下基础，无尘厂区改造及厂房喷淋烟感报警配电室等；④整体厂区生产配套设施，包括锅炉蒸汽热源机、空压气源机、污水处理设施等。由乌吉热克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商工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王起才（县委副书记）

项目责任单位：乌吉热克乡、商工局

项目责任人：李晓倩、周贤张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31.叶城县2026年宗朗乡产业园区提升改造项目：投资280万元。为宗朗乡3村采购玉米真空锁鲜加工车间设备一批，包括回料输送线、不锈钢链板废皮输送机、二次胶辊剥皮机、800kW变压器等配套设施设备。由宗朗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商工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阿布力肯·阿布都热合曼（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项目责任单位：宗朗乡、商工局

项目责任人：吴维强、周贤张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32.叶城县2026年乌吉热克乡土地平整项目：投资270万元。乌吉热克乡实施土地平整共1807亩，1500元/亩，其中3村60亩，12村804亩，14村91亩，15村722亩，18村130亩。由乌吉热克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王起才（县委副书记）

项目责任单位：乌吉热克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项目责任人：李晓倩、吴勇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33.叶城县2026年洛克乡节水灌溉建设项目：投资40万元。洛克乡5村实施节水灌溉管道2.6公里及其配套附属。由洛克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努尔买买提·阿布来提

项目责任单位：洛克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项目责任人：张海龙、吴勇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34.叶城县2026年恰尔巴格镇就业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投资350万元，本次安排资金280万元。新建约1200㎡的厂房并配套消防、电力设施、外网、供排水管网等附属设施。由恰尔巴格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商工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龙世新（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项目责任单位：恰尔巴格镇、商工局

项目责任人：汪进飞、周贤张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35.叶城县2026年金果镇团结村玫瑰苗圃建设项目：投资250万元。新建占地面积约100亩玫瑰苗圃，实施种苗采购、种植、土地平整，灌溉系统等。由金果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曾辉（政府副县长）

项目责任单位：金果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项目责任人：徐海军、吴勇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36.叶城县2026年肉羊人工授精产业项目：投资800万元。购买肉羊人工授精技术服务，完成全县20万只肉羊同期发情人工授精，进一步提高肉羊经济效益，带动养殖户增产增效。由畜牧兽医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农业农村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模民江·阿不迪尔希提（政府副县长）

项目责任单位：畜牧兽医站、农业农村局

项目责任人：西尔艾力·依比不拉、张纯妮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37.叶城县2026年肉牛人工授精产业项目：投资200万元。购买肉牛性控冻精人工授精技术服务，完成全县1万头肉牛发情人工授精，进一步提高肉牛经济效益，带动养殖户增产增效。由畜牧兽医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农业农村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模民江·阿不迪尔希提（政府副县长）

项目责任单位：畜牧兽医站、农业农村局

项目责任人：西尔艾力·依比不拉、张纯妮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38.叶城县2026年宗朗乡养殖小区建设项目：投资380万元，本次安排资金260万元。新建肉羊养殖小区1座，建设养殖棚圈3栋、每栋棚圈800m，建设内部道路2.6公里、防疫诊疗室、青贮窖、饲草料加工棚、水电路等附属设施，购置投料车、取料机、粪污运输车等设备。由宗朗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畜牧兽医站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阿布力肯·阿布都热合曼（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项目责任单位：宗朗乡、畜牧兽医站

项目责任人：吴维强、西尔艾力·依比不拉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39.叶城县2026年柯克亚乡畜禽育肥基地建设项目：投资400万元，本次安排资金280万元。新建育肥棚圈8座，每座面积为2000平方米；配套建设饲料存储车间，面积为3000平方米；以及配套附属设施。由柯克亚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畜牧兽医站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刘斌（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项目责任单位：柯克亚乡、畜牧兽医站

项目责任人：李鑫、西尔艾力·依比不拉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40.叶城县2026年柯克亚乡畜牧兽医服务点建设项目：投资300万元。新建畜牧兽医《六点合一》服务站一座300㎡，服务功能室6间；改建畜牧服务站2座，以及配套附属设施；采购显微镜、B超、采精器、开阔器等人工授精设备3套。由柯克亚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畜牧兽医站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刘斌（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项目责任单位：柯克亚乡、畜牧兽医站

项目责任人：李鑫、西尔艾力·依比不拉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41.叶城县2026年依提木孔镇机械设备采购项目：投资200万元。为依提木孔镇2村、8村采购一批智能化机械设备，包括轮式SY155W挖掘机2台、955ks装载机2台。由依提木孔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县委组织部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吴阳（县委常委）

项目责任单位：依提木孔镇、县委组织部

项目责任人：王英、姚永硕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42.叶城县2026年夏合甫乡农事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投资400万元。为夏合甫乡采购一批智能化农机设备，包括轮式220匹马力自动挡拖拉机2台（LXA2304-1），轮式240匹马力自动挡拖拉机3台（LP2404-C），自走式玉米穗茎收获机1台（3.6米小麦割台+5行玉米割台），平地机1台（GR1653），配套大型复式联合整地机2台（1ZFZ-6.0），犁地机4台（3铧翻转犁）。由夏合甫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县委组织部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陈诗（县委常委、副县长）

项目责任单位：夏合甫乡、县委组织部

项目责任人：王友川、姚永硕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43.叶城县2026年伯西热克镇1村商业综合体建设项目：投资300万元。在伯西热克镇1村接近新315国道边裸地建设1座1800平方米的商铺，配套水电等基础设施。由伯西热克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县委组织部、住建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蒋小雪（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项目责任单位：伯西热克镇、县委组织部、住建局

项目责任人：王友川、姚永硕、辜永亮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44.叶城县2026年依力克其乡机械设备采购项目：投资300万元。为依力克其乡采购一批智能化机械设备，包括6台工程机械设备，其中：SY155W挖掘机3台、955ks装载机3台。由依力克其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县委组织部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沙迪克江·沙吾提（政府副县长）

项目责任单位：依力克其乡、县委组织部

项目责任人：张兆海、姚永硕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45.叶城县2026年中城区商铺建设项目：投资100万元。在中城区建设面积约800平方米商铺，配套电力等基础设施。由中城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县委组织部、住建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艾力亚尔·马木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项目责任单位：中城区、县委组织部、住建局

项目责任人：田坤鹏、姚永硕、辜永亮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46.叶城县2026年河园镇商业综合体建设项目：投资1300万元，本次安排资金520万元。建设商铺4500平方米，配套水电等基础设施。由河园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县委组织部、住建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李双强（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项目责任单位：河园镇、县委组织部、住建局

项目责任人：黄林、姚永硕、辜永亮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二）就业增收项目

1.叶城县2026年临时性公益岗位补助项目：投资1276.8万元，本次安排资金638.4万元。为608个临时性公益岗位进行补助，1750元/人/月。每个公益岗位就业人员就业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参与就业人数不低于1216人。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照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吾拉木江·阿不都瓦依提（县委常委）

项目责任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项目责任人：刘立魁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2.叶城县2026年跨省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投资500万元，本次安排资金250万元。跨省就业2500人，每人不超过2000元。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照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吾拉木江·阿不都瓦依提（县委常委）

项目责任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项目责任人：刘立魁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3.叶城县2026年疆内跨地州市（含兵团）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投资1800万元，本次安排资金900万元。疆内跨地州市（含兵团）就业18000人，每人不超过1000元。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照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吾拉木江·阿不都瓦依提（县委常委）

项目责任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项目责任人：刘立魁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4.叶城县2026年自主创业补助项目：投资54万元，本次安排资金27万元。自主创业（20㎡以上）250户，2000元/户；自主创业（20㎡以下）40户，1000元/户。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照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吾拉木江·阿不都瓦依提（县委常委）

项目责任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项目责任人：刘立魁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三）乡村建设行动项目

1.叶城县2026年江格勒斯乡9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投资860万元，本次安排资金600万元。对江格勒斯乡9村道路及人行道硬化40000㎡，改建桥梁1座，以及其他配套附属设施。由江格勒斯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交通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陈杰（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项目责任单位：江格勒斯乡、交通局

项目责任人：陈传波、朱辽荣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2.叶城县2026年乌夏巴什镇5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投资580万元，本次安排资金420万元。对乌夏巴什镇5村地坪硬化2万㎡；将现状明渠改造为渠道盖板500㎡，道路改造长度310m，安装路灯150盏，以及其他附属设施配套。由乌夏巴什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交通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玛丽艳·木沙（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项目责任单位：乌夏巴什镇、交通局

项目责任人：阿布都热合曼·阿布力米提、朱辽荣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3.叶城县2026年乡村道路安全隐患整治项目：投资900万元。对县域内乡村道路病害整治6万㎡及配套设施。由交通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曾辉（政府副县长）

项目责任单位：交通局

项目责任人：朱辽荣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4.叶城县2026年巴仁乡产业道路建设项目：投资120万元。新建产业道路4000㎡，并配套附属设施。由巴仁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交通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张旭（县检察院党组书记）

项目责任单位：巴仁乡、交通局

项目责任人：曾恭勤、朱辽荣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5.叶城县2026年恰尔巴格镇道路建设项目：投资456万元。道路硬化23840㎡，并配套附属设施。由恰尔巴格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交通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龙世新（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项目责任单位：恰尔巴格镇、交通局

项目责任人：汪进飞、朱辽荣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6.叶城县2026年洛克乡道路提升改造项目：投资280万元。道路硬化1.8万㎡，并配套相关附属设施。由洛克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交通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努尔买买提·阿布来提

项目责任单位：洛克乡、交通局

项目责任人：张海龙、朱辽荣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7.叶城县2026年依力克其乡桥梁建设项目：投资100万元。改扩建小型桥梁10座，并配套其他相关附属设施。由依力克其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交通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沙迪克江·沙吾提（政府副县长）

项目责任单位：依力克其乡、交通局

项目责任人：张兆海、朱辽荣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8.叶城县2026年金果镇桥梁建设项目：投资280万元。为金果镇10村新建桥梁2座，均长8米、宽10.5米预应力空心板桥，并配套相关附属设施。由金果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交通局负责监督指导服务，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曾辉（政府副县长）

项目责任单位：金果镇、交通局

项目责任人：徐海军、朱辽荣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四）巩固“三保障”成果及其他

1.叶城县2026年雨露计划项目：投资1500万元。资助对象为就读于中职、中专（成人中专）、技工、高职等接受职业教育的叶城县户籍脱贫户家庭子女（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子女）的实施补助，每人补助3000元，享受学生5000人。由教育局按照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沙迪克江·沙吾提（政府副县长）

项目责任单位：教育局

项目责任人：梁虎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2.叶城县2026年村庄规划编制费：投资700万元。为50个村编制村庄规划，每个村费用14万元。由自然资源局按照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备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负责监督。

项目责任领导：郭江龙（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

项目责任单位：自然资源局

项目责任人：李小虎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四、实施原则

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要求，坚持统筹规划，量力而行，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整村推进，注重效益的原则。各项目实施行业单位、乡镇（区）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着力提升农村群众的创业致富能力，认真抓好项目实施工作，提前做好项目启动实施前的各项准备，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加强衔接与配合，确定受益户，不得以任何理由相互推诿、拖延项目执行时间，确保项目如期完工。

一是项目督查。由农业农村局负责对项目公告公示、项目实施进度、项目实施质量的督促检查，成员由农业农村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实施等单位的人员组成。

二是资金落实。由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落实、监督、使用管理、审计等工作，成员由财政局、审计局、项目实施等单位人员组成。

三是项目验收。由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对项目实施阶段验收和项目竣工验收，成员由县委组织部、统战部，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计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站、核桃产业化发展中心、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服务中心、园艺工作站、扶贫产业发展中心、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水利局、交通运输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局、项目实施等单位人员组成。

五、实施要求

一是各项目乡镇（区）要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求，将驻村工作队和“两个全覆盖”工程帮扶干部与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的实施进行责任挂钩，由驻村工作队和“两个全覆盖”工程帮扶干部共同负责脱贫户、监测户的入户项目实施监督与管理，确保实现项目早实施，脱贫户、监测户早受益的目标任务。

二是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全面实行公告公示制度。项目资金额度、用途在县人民政府网站等媒体进行公告，并在实施乡镇、村和项目建设地点进行公示。通过资金项目的公告公示，提高群众的知晓率，接受群众的广泛监督，未进行项目公示的乡镇（区）、村，一律不予启动项目。

三是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实行责任追究制。对项目实施和资金拨付进度缓慢的单位，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将分别与项目主管部门、资金管理部门和项目实施单位（包含乡、镇、区）的主要领导进行约谈，并且将以书面形式向县委、县政府报告，同时，纪委作出相应的问责追责。

四是加强项目检查验收和管护，建立健全项目验收、检查和抽查及项目实施档案管理。项目竣工验收后，做好项目产权移交，签订项目产权管理责任书，明确管护责任。加强项目的管理和维护，跟踪问效，动态监测，确保项目在民生建设工作中发挥长期效益。

五是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全面实行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落实，各项目主管单位要督促项目施工单位做实安全生产工作，对施工现场进行科学监管，常态化进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化解，保障施工安全。各项目单位要用好监理人员的技术力量，对监理加强管理，凡是发现施工不达标、质量不符合要求的，必须及时整改、落实到位。要严格实行衔接项目建设终身负责制，发现工程质量问题、出现安全事故，要追究责任，一查到底。

六是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实行信访责任制。各项目实施单位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坚决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确保工资足额、按时发放到位。要主动排查化解用工矛盾与信访隐患，畅通沟通协调渠道，及时回应和解决农民工合理诉求。凡因拖欠工资等问题引发上访事件的，一律由项目实施单位牵头负责，第一时间妥善处置化解，同时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附件：叶城县2026年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



